
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

关于申报⒛14年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建设兵团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门,中央管理的大型电子企业集团及项目申报

单位 :

经研究,2014年度电子信
`息
产业发展基金 (以下简称电

子发展基金 )项 目申报工作将于2014年 3月 27日 开始,4月 23

日截止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推荐单位注意事项

各地工业和信
`急 化主管部门及大型企业集团 (以下称推

荐 单 位 ,具 体 名 单 详 见 基 金 申 报 网 站 www。 itfund。 gov。 cn),

请按 《电子信
`憝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(财建 匚2007〕 866

号 )、 《2014年度电子信
`息
产业发展基金项目指南》(见附件 )

的要求,认真组织管理范围内的单位做好⒛14年度基金项目

申报组织和推荐工作。在申报日期截止后,推荐项目不再受

理。

请推荐单位严肃、认真、科学、公正地履行其职责,确

认项目申报单位的资格,对 申报单位提交的项目是否属于指

南范围,申 报资金是否符合管理办法规定进行把关,并就其

项目的真实性、可行性做出审核和评价,同 时以正式上报文



件形式对项目进行推荐、排序和报送 (报送方式见后 ),排

序不分行业类别。

推荐单位安排配套资金,并在上报文件中进行数额或配

套比例承诺的项目,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。

二、项目申报单位注意事项

项目申报单位在申请材料准各前必须仔细阅读 《电子信

息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》、《电子信
`憝
产业发展基金资助项

目合同书》和 《电子信
`惑
产业发展基金项目验收办法》,实

事求是、科学合理地填报相关经济、技术指标实现和配套资

金落实情况,任何夸大掺假、过于乐观的预测都会对项目评

审过程,及今后验收审查产生不利的影响。

项目申报单位申报项目须经推荐单位推荐。申报单位提

供的材料一经发现弄虚作假,基金管理办公室将不再受理该

单位的申请,并在全行业中进行通报。

三、材料报送方式

(一 )电子稿:项 目申报单位通过基金申报网站下载可

行性报告格式文件,按编写内容说明编制并上传可行性报告

的电子版。如果上传文件出现归类错误、无推荐单位意见、

压缩误码、附带病毒、内容超大或内容缺失 (包括财务报表 )

等情况,将被取消申报资格。推荐单位应在网上对电子稿进

行审核、评价、推荐和排序 ;

(二 )纸质稿:除电子稿外,项 目申报单位还应将可行



性报告打印成纸质稿。纸质稿包括可行性报告正文、附表和

附件 (按项目可行性报告编写内容说明的相关要求准各齐

全 )。 一式两份,用 A4纸打印,简装,不另加封皮,送交当

地推荐单位。

推荐单位根据营业执照、财务报表等资料,确认管理范

围内的申报单位资格后,对送交来的纸质稿的符合性、真实

性、可行性做出评价,签署推荐意见,整理后,连同正式上

报文统一寄送基金管理办公室 (邮寄地址见后 )。

电子稿和纸质稿须同时具各,主要信息完全一致,否则

不予受理。

四、基金申报后续流程

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受理电子发展基金项目的申报,对

项目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,并组织专家进

行可行性评审。在此期间,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。

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立的项目审查委员会确

定本年度的电子发展基金项目计划,得到财政批复后,推荐

单位将通知到各项目承担单位。基金管理办公室将与项目承

担单位签署基金项目合同,拨付资金,在推荐单位配合下进

行后期监管。

五、项目申报截止日期

申报截止日期为2014年 4月 23日 (含资料的填制、整理、

评估、排序、寄送时间。两稿同时截止,纸质稿以推荐单位



寄送时的邮戳为准 )。

六、问题解答和联系方式

为提高效率,项 目申报单位对申报过程若有疑问,可 以

咨询推荐单位联系人,推荐单位联系人应认真细致地予以辅

导和解答;对项目指南若有疑问,可 以咨询项目指南相应解

释人。遇到的共性问题可由推荐单位提交基金管理办公室联

系人解答。

办公室联系人:葛亮、罗栋

骂走乡煞戽L话 : 010-82512089、  68208035

诈争 J争 : 010-82512090、  68134782

邮寄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号 数码大厦 B

座 2003星邑 (100086)

附件:《 2014年度电子信
`息
产业发展基金项目指南》

工业和信息化 理办公室


